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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上次會議後發出的文件  

 
立 法 會 CB(4)921/14-15
(01)號文件  
 

⎯⎯ 劉 慧 卿 議 員 於

2015年 5月 5日 就
退 出 法 案 委 員 會

的來函 (只備中文
本 ) 
 

立 法 會 CB(4)944/14-15
(01)號文件  
(在會議席上提交，其
後於 2015年 5月 7日發
給委員 ) 
 

⎯⎯ 政 府 當 局 對 於

2015年 1月 6日 、
2月 24日、 4月 9日
及 5月 4日會議上
提 出 的 事 項 所 作

的回應  
 

立 法 會 CB(4)944/14-15
(02)號文件  
(在會議席上提交，其
後於 2015年 5月 7日發
給委員 ) 

⎯⎯ 郭 榮 鏗 議 員 於

2015年 5月 7日 就
有 關 合 約 凌 駕 性

條 文 的 事 宜 的

來信 (只備英文本 )
 
 法案委員會察悉，自上次會議後，秘書處曾發

出上述文件。法案委員會亦察悉，劉慧卿議員已作

出書面通知，表示退出法案委員會。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由第 73條開始  
 
立 法 會 CB(3)719/13-14
號文件  
 

⎯⎯ 條例草案  
 

立 法 會 CB(4)871/13-14
(01)號文件  
 

⎯⎯ 法 律 事 務 部 擬 備

的 條 例 草 案 標 明

修訂本 (只限委員
參閱 )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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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關文件  
 

  

立 法 會 CB(4)442/14-15
(01)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對 於 代

表 團 體 及 公 眾 人

士 在 2014年 10月
25日 的 會 議 上 提
出 的 意 見 的 回 應

摘要 (概況、傳播
權利、刑事責任及

版權豁免 ) 
  

立 法 會 CB(4)829/14-15
(01)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對 代 表

團 體 及 公 眾 人 士

在 2014 年 10 月
25日 的 會 議 上 提
出 的 意 見 的 回 應

摘要 (安全港 ) 
 

立 法 會 CB(4)829/14-15
(02)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就 在 數

碼 環 境 中 保 護 版

權《實務守則》擬

稿 (2012 年 3月 的
版本 )提供的文件  
 

立 法 會 CB(4)911/14-15
(01)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對 代 表

團體及公眾人士在

2014年 10月 25日的
會議上提出的意見

的回應摘要 (民事
責任及其他 ) 
 

立 法 會 CB(4)153/14-15
(01)號文件  
 

⎯⎯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於

2014年 11月 7日致
政府當局的信件  
 

立 法 會 CB(4)292/14-15
(01)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對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於

2014年 11月 7日的
信件作出的回應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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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會 CB(4)364/14-15
(02)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對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於

2014年 11月 7日的
信 件 作 出 的 進 一

步回應  
 

立 法 會 CB(4)375/14-15
(01)號文件  

⎯⎯ 因 應 2014年 12月
8日會議席上所作
討 論 而 須 採 取 的

跟進行動一覽表  
 

立 法 會 CB(4)375/14-15
(02)號文件  

⎯⎯ 因 應 2015 年 1 月
6日會議席上所作
討 論 而 須 採 取 的

跟進行動一覽表  
 

立 法 會 CB(4)669/14-15
(02)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對 於

2015年 1月 6日 會
議 席 上 提 出 事 項

的回應  
 

立 法 會 CB(4)431/14-15
(01)號文件  

⎯⎯ 因 應 2015 年 1 月
20日 會 議 席 上 所
作 討 論 而 須 採 取

的 跟 進 行 動 一 覽

表  
 

立 法 會 CB(4)912/14-15
(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對 2015年
1月 20日會議席上
就闡釋版權作品中

"實質部分 "的案例
提出的事項作出的

回應  
 

立 法 會 CB(4)541/14-15
(01)號文件  

⎯⎯ 因 應 2015 年 2 月
3日會議席上所作
討 論 而 須 採 取 的

跟進行動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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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會 CB(4)669/14-15
(01)號文件  

⎯⎯ 因 應 2015 年 2 月
24日 會 議 席 上 所
作 討 論 而 須 採 取

的 跟 進 行 動

一覽表  
 

立 法 會 CB(4)797/14-15
(01)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對 於

2015年 4月 9日會議
席 上 提 出 事 項 的

回應  
 

立 法 會 CB(4)870/14-15
(01)號文件  
 
 

⎯⎯ 因 應 2015 年 4 月
21日會議席上所作
討論而須採取的跟

進行動一覽表  
 

立 法 會 CB(4)914/14-15
(01)號文件  
 

⎯⎯ 因應 2015年 5月 4日
會議席上所作討論

而須採取的跟進行

動一覽表  
 

立 法 會 CB(4)551/14-15
(01)號文件  

⎯⎯ 香 港 版 權 大 聯 盟

於 2015年 2月 18日
提交的意見書 (只
備英文本 ) 
 

立 法 會 CB(4)578/14-15
(01)號文件  

⎯⎯ 國 際 唱 片 業 協 會

(香港會 )有限公司
於 2015年 2月 18日
提交的意見書 (只
備英文本 ) 
 

立 法 會 CB(4)755/14-15
(01)號文件  
 

⎯⎯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於 2015年 3月 31日
提交的意見書 (只
備中文本 ) 

 
討論  
 
2.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錄 )。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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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3.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考慮：  
 

(a) 檢討擬議新訂第 241(2)(a)條 (有關為批評、
評論、引用及報導和評論時事目的而公平

處理表演或錄製品 )及其他相關擬議條文中
"performance…… to the public"的詞句的草
擬 方 式 ， 並 代 以 "performance … … in 
public"；  

 
(b) 檢 討 擬 議 第 241(5)(a) 及 (b) 條 ( 有 關 為

批評、評論、引用及報導和評論時事目的

而公平處理表演或錄製品 )中 "other than by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的詞句的中文
本，即 "不包括向公眾傳播 "，例如使用 "向
公眾傳播除外 "，以免產生歧義；及  

 
(c) 檢討擬議第 252條 (有關在向公眾提供表演

時允許進行的某些複製 )的擬議修訂及其他
相關擬議條文中 "a member of the public"的
詞句的中文本，即 "公眾中任何人 "，並參考
其 他 相 若 條 文 (例 如 第 273(1)(c)(ii)條 的
擬議修訂 )中 "public"一詞的中文本，即
"公眾 "。  

 
4. 法案委員會亦要求政府當局就貶損處理提供文
件予委員參考  
 
下次會議日期  
 
5. 主席提醒委員，第十六次會議將於 2015年 5月
19日下午 2時 30分舉行，以便跟進在過往會議上提
出的事項。  
 
 
III. 其他事項  
 
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01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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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5年 6月 23日  



 
附錄  

《 2014年版權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十五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5年 5月 7日 (星期四 ) 
時 間  ：  上午 8時 30分  
地 點  ：  立法會綜合大樓會議室 2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程第 I項  – 上次會議後發出的文件 

000910 – 
001340 
 

主席  劉慧卿議員就退出法案委員會作出的

書面通知。  
 

議程第 II項  –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001341 – 
001405 

主席  
政府當局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第 73條  
 

 

001406 – 
001440 

主席  
政府當局  
 

第 74條   

001441 – 
002620 

主席  
郭榮鏗議員  
馬逢國議員  
莫乃光議員  
政府當局  

第 75條  
 
郭榮鏗議員詢問，根據《版權條例》

(第 528章 )擬議第 241(4)(a)條 (有關為
批評、評論、引用及報導和評論時事的

目的而作的公平處理 )， "非牟利 "與 "商
業 "處理某項表演或錄製品兩者之間的
關係。政府當局作出回應。  
 
莫乃光議員反映部分網民關注下述作

為是否構成屬商業性質的處理，並因而

沒有資格享有第 241條之下的版權豁
免： (i)網民上載材料上網而獲取廣告
費；(ii)網民付款吹捧或推廣其帖子；及
(iii)聯線服務提供者或網站擁有人從網
民上載材料到其網站而獲取廣告收入。 
 
政府當局表示，究竟一項處理是否為牟

利目的而作出或屬商業性質，只是其中

一項考慮因素。即使該項處理是為牟利

的目的而作出或屬商業性質，亦非必然

變得不公平。在裁定一項處理是否公平

處理時，法院須考慮有關個案的整體情

況及其他相關因素。擬議第 241(4)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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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下列明的一系列非盡列式因素，與《版

權條例》下現行的公平處理豁免相同，

亦與海外法例的措辭一致。政府當局認

為，以同一方式制訂擬議第 241條之下
的版權豁免，是適當的做法。政府當局

的文件 (立法會 CB(4)11/14-15(02)號文
件 )已解釋公平處理豁免條文的應用。  
 
此外，《版權條例》第 37條的引言條文
就允許的作為的適用範圍訂明凌駕性

原則。基本的考慮因素，是該項作為不

應與版權擁有人對作品的正常利用有

所抵觸，以及不應不合理地損害版權擁

有人的合法權益。  
 
馬逢國議員詢問，如何評估一項處理對

表演或錄製品的潛在市場或價值的影

響，以及舉證責任在哪一方。政府當局

作出回應。  
 

002621 – 
005720 

主席  
陳志全議員  
馬逢國議員  
政府當局  

陳志全議員詢問擬議第 241(5)(a)及 (b)
條 (有關為批評、評論、引用及報導和評
論時事目的而公平處理表演或錄製品 )
中 "other than by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這詞句的中文本 (即 "不包括向公
眾傳播 ")的涵義。政府當局作出回應。  
 
討論在擬議第 241(4)(c)條下，如何就表
演或錄製品的公平處理，評估相對於該

表演或錄製品的整體而言，被處理的部

分所佔的數量及實質分量  
 
政府當局表示並無硬性規定。然而，這

方面有不少先例。政府當局提到較早時

就公平處理條文的應用發出的文件 (立
法會CB(4)11/14-15(02)號文件 )，該文件
透過綜述案例，解釋如何應用公平評估

的因素。任何公平處理豁免本身的目

的，都是在保護版權與合理使用版權作

品之間謀取適當的平衡。  
 
陳志全議員詢問有關公平處理豁免的

公眾教育及宣傳工作。政府當局作出

回應。  
 

政 府 當 局 須

就 會 議 紀 要

第 3(b)段採取
跟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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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政府當局表示，公平處理條文及因素自

2007年 起 引 入 《 版 權 條 例 》 。 擬 議
第 241條之下的公平處理豁免是依循同
一方向制訂。知識產權署的官方網站已

提供有關公平處理豁免的相關公眾教

育資源。不過，政府當局會在已制定的

條 文 生 效 前 ， 推 出 公 眾 教 育 及 宣 傳

活動。  
 

005721 – 
005810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 4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就擬議第 241(2)(a)條 (有
關為批評、評論、引用及報導和評論時

事目的而公平處理表演或錄製品 )中
"performance…… to the public"這詞句
的草擬方式提問。政府當局作出回應。 
 

政 府 當 局 須

就 會 議 紀 要

第 3(a)段採取
跟進行動。  
 

005811 – 
005918 

主席  
政府當局  
 

第 76條  
 

 

005919 – 
010012 

主席  
陳志全議員  
政府當局  

第 77條  
 
陳志全議員詢問第 242條 (有關附帶地包
括表演或錄製品 )中附帶地包括的涵
義。政府當局作出回應。  
 

 

010013 – 
010434 

主席  
陳志全議員  
政府當局  

第 78條  
 
陳志全議員詢問第 242A條 (有關為教學
或接受教學的目的而作的公平處理 )中
"錄製品的複製品 "與 "錄製品 "的分別。
政府當局作出回應。  
 

 

010435 – 
010950 

主席  
陳志全議員  
政府當局  

第 79條  
 
陳志全議員詢問，根據第 243(3A)條 (有
關為教學或考試的目的而作出的事情 )
的擬議修訂，某錄製品如被人向公眾傳

播，即被視為被用以進行交易，其原因

為何。政府當局作出回應。  
 

 

010951 – 
011207 

主席  
陳志全議員  
政府當局  

第 80條  
 
陳志全議員詢問 "合理步驟 "及 "獲授權
收訊人 "的涵義。政府當局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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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該等詞語的涵義

已在其就 2015年 1月 6日、2月 24日、4月
9日及 5月 4日會議上提出的事項所作的
回應 (在會議席上提交，並於會後隨立法
會CB(4)944/14-15(01)號文件發給委員 )
中予以解釋。  
 

011208 – 
011303 

主席  
政府當局  
 

第 81條  
 

 

011304 – 
011435 

主席  
政府當局  
 

第 82條  
 

 

011436 – 
011525 

主席  
政府當局  
 

第 83條  
 

 

011526 – 
011658 

主席  
陳志全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 4 
政府當局  

第 84條  
 
陳志全議員詢問，第 252條 (有關在向公
眾提供表演時允許進行的某些複製 )中
"a member of the public"這詞句的中文
本 (即 "公 眾 中 任 何 人 ")的 涵 義 ， 與
"public"一詞的中文本 (即 "公眾 ")的涵
義如何比較。政府當局作出回應。  
 

 

011659 – 
011840 

主席  
政府當局  
 

第 85條  
 

 

011841 – 
011919 

主席  
陳志全議員  
政府當局  

第 86條  
 
陳志全議員詢問，第 253條 (有關在某些
情況下使用講出的文字的錄製品 )提供
的豁免，是否涵蓋朗讀或背誦某歌曲的

歌詞的錄製品。政府當局作出回應。  
 
政府當局表示，歌詞被視為文學作品，

因此受該條文提供的豁免所涵蓋。  
 

 

011920 – 
012023 

主席  
政府當局  
 

第 87條  
 

 

012024 – 
012118 

主席  
政府當局  
 

第 8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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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2119 – 
012215 

主席  
政府當局  
 

第 89條  
 

 

012216 – 
012309 

主席  
政府當局  
陳志全議員  

第 90條  
 
陳志全議員就有關貶損處理的先例提

問。政府當局作出回應。  
 

 
 
政 府 當 局 須

就 會 議 紀 要

第 4段採取跟
進行動。  
 

012310 – 
012518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 4 
政府當局  

第 91條  
 
助理法律顧問就第 252條 (有關在向公眾
提供表演時允許進行的某些複製 )的擬
議修訂中 "a member of the public"這詞
句的中文本 (即 "公眾中任何人 ")的草擬
方式提問。政府當局作出回應。  
 

 
 
政 府 當 局 須

就 會 議 紀 要

第 3(c)段採取
跟進行動。  
 

012519 – 
012550 

主席  
政府當局  
 

第 92條  
 

 

012551 – 
012610 

主席  
政府當局  
 

第 93條  
 

 

012611 – 
012630 

主席  
政府當局  
 

第 94條  
 

 

012631 – 
012720 

主席  
政府當局  
 

第 95條  
 

 

012721 – 
012758 

主席  
政府當局  
 

第 96條  
 

 

012759 – 
013110 

主席  
何秀蘭議員  
陳志全議員  
 

完成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下次會議日期  
 
主席表示，法案委員會會在下次會議上

跟進在過往的會議上提出的事項。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5年 6月 23日  
 


